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  

115年度抗字第5號

抗  告  人  陳富俊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郭進一  

代  理  人  吳佩蓉  

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抗告人不服本院民國114年12月4

日114年度司拍字第212號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抗告駁回。

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「抵押權人，於債權已屆清償期，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

法院，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。」「最高限額

抵押權，…準用關於普通抵押權之規定。」民法第873條、

第881之17條分有明文。次按「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

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，為左列各款之約定，按其情形

顯失公平者，該部分約定無效：一、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

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。二、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。三、

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。四、其他於他

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。」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，而

所謂「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」，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

權利義務，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，有顯失公平之情

形。申言之，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顯失公平而為無效，法院

應於具體個案中，全盤考量該契約條款之內容及目的、締約

當事人之能力、交易經過、風險控制與分配、權利義務平

衡、客觀環境條件等相關因素，本於誠信原則，以為判斷之

依據，發揮司法對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審查規整功能，而維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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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平等原則及對契約自由之保障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

第1172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二、抗告意旨略以：

㈠、兩造於個人房貸借款契約（下稱系爭契約）第11條第2項第1

5款約定「立約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貴行得酌情縮短借款

期限，或得視為一部或全部到期。但貴行依下列（十四）款

至第（十七）款之任一事由為前揭主張時，應於合理期間以

書面通知立約人後，始生得縮短借款期限，或得視為一部或

全部到期之效力：…（十五）擔保物被查封、限制處分或擔

保物滅失、價值減少或不敷擔保債權時。」（下稱加速條

款），而抗告人所有、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25,200,000元予

相對人之新竹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14

28建號建物（下稱系爭房地）固經第三人林君彥向本院執行

處聲請強制執行而遭查封，惟經抗告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

並聲請停止執行後，已經本院以114年度聲字第104號、第12

4號裁定停止執行，有上開裁定為證（司拍卷第55-58頁），

是以系爭房地並無價值降低或立即受有強制執行之危險，致

相對人有不足受償之情形；再者，相對人為第一順位之抵押

權人，縱系爭房地將來有遭拍賣之危險，相對人之債權亦會

優先受償，對相對人而言並無任何不利益；甚者，抗告人迄

今均有按時繳納與相對人間之貸款，並無違約之情事；況若

抗告人與第三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之結果為抗告人勝訴，上

開查封登記遭撤銷，形同相對人自始不符合聲請拍賣抵押物

之要件，然已對抗告人之財產造成不可回復之損害。是以，

縱系爭房地被查封而符合加速條款之規定，抗告人所有房貸

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然因相對人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，其聲

請拍賣系爭房地應不予准許。

㈡、又系爭契約為定型化契約，上開加速條款之規定已構成民法

第247條之1第2款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」、第4款「其

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」顯失公平之情形。是以，

上開加速條款應屬無效，相對人不得主張其對抗告人之債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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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屆清償期並聲請拍賣系爭房地。

㈢、抗告聲明：⑴本院民國114年12月4日作成之准許拍賣抵押物

裁定廢棄。⑵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駁回。　　

三、經查：

㈠、系爭契約固為定型化契約，然系爭契約借款金額高達2,100

萬元且無連帶保證人，若抗告人將來因財務狀況惡化而無法

按期繳付貸款，相對人僅存系爭房地可保障其債權，是以，

上開加速條款實屬放款銀行即相對人合理控管貸款回收風險

所必要，難認有何顯失公平之處。從而，上開加速條款並無

民法第247條之1之適用，先予敘明。

㈡、系爭房地於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後遭第三人聲請強制執行，於

114年7月18日經查封登記，相對人並於114年9月1日以臺北

西松郵局4251號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應於函到5日內排除前

開查封情事，逾期未排除，抗告人上開貸款債務視為全部到

期等情，有系爭契約、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、存證信函附卷

可稽（司拍卷第23-39頁），則相對人依加速條款主張本件

抵押債權已屆清償期，並以此筆債務未獲清償為由，聲請拍

賣抵押物，洵屬有據。

㈢、至抗告人已對第三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、上開強制執行程

序並已停止、抗告人均有按期繳款，相對人因而暫無不足受

償等情，均與本件相對人得否聲請裁定拍賣系爭房地無涉，

重點在於擔保物被查封之事實仍存在。惟衡情抗告人或可向

相對人證明其尚有資力按期繳付貸款，並與相對人協商暫緩

持本件許可執行之裁定為強制執行，附此敘明。

㈣、從而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

予駁回。

四、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、第21條第2項，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

1第1項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9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

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 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　官  彭淑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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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周美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陳麗芬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。如提起再抗

告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

狀，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 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書記官　凃庭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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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  對  人 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進一  
代  理  人  吳佩蓉  
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抗告人不服本院民國114年12月4日114年度司拍字第212號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抗告駁回。
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「抵押權人，於債權已屆清償期，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，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。」「最高限額抵押權，…準用關於普通抵押權之規定。」民法第873條、第881之17條分有明文。次按「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，為左列各款之約定，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，該部分約定無效：一、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。二、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。三、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。四、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。」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，而所謂「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」，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，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，有顯失公平之情形。申言之，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顯失公平而為無效，法院應於具體個案中，全盤考量該契約條款之內容及目的、締約當事人之能力、交易經過、風險控制與分配、權利義務平衡、客觀環境條件等相關因素，本於誠信原則，以為判斷之依據，發揮司法對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審查規整功能，而維憲法平等原則及對契約自由之保障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72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二、抗告意旨略以：
㈠、兩造於個人房貸借款契約（下稱系爭契約）第11條第2項第15款約定「立約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貴行得酌情縮短借款期限，或得視為一部或全部到期。但貴行依下列（十四）款至第（十七）款之任一事由為前揭主張時，應於合理期間以書面通知立約人後，始生得縮短借款期限，或得視為一部或全部到期之效力：…（十五）擔保物被查封、限制處分或擔保物滅失、價值減少或不敷擔保債權時。」（下稱加速條款），而抗告人所有、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25,200,000元予相對人之新竹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1428建號建物（下稱系爭房地）固經第三人林君彥向本院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而遭查封，惟經抗告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後，已經本院以114年度聲字第104號、第124號裁定停止執行，有上開裁定為證（司拍卷第55-58頁），是以系爭房地並無價值降低或立即受有強制執行之危險，致相對人有不足受償之情形；再者，相對人為第一順位之抵押權人，縱系爭房地將來有遭拍賣之危險，相對人之債權亦會優先受償，對相對人而言並無任何不利益；甚者，抗告人迄今均有按時繳納與相對人間之貸款，並無違約之情事；況若抗告人與第三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之結果為抗告人勝訴，上開查封登記遭撤銷，形同相對人自始不符合聲請拍賣抵押物之要件，然已對抗告人之財產造成不可回復之損害。是以，縱系爭房地被查封而符合加速條款之規定，抗告人所有房貸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然因相對人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，其聲請拍賣系爭房地應不予准許。
㈡、又系爭契約為定型化契約，上開加速條款之規定已構成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」、第4款「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」顯失公平之情形。是以，上開加速條款應屬無效，相對人不得主張其對抗告人之債權已屆清償期並聲請拍賣系爭房地。
㈢、抗告聲明：⑴本院民國114年12月4日作成之准許拍賣抵押物裁定廢棄。⑵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駁回。　　
三、經查：
㈠、系爭契約固為定型化契約，然系爭契約借款金額高達2,100萬元且無連帶保證人，若抗告人將來因財務狀況惡化而無法按期繳付貸款，相對人僅存系爭房地可保障其債權，是以，上開加速條款實屬放款銀行即相對人合理控管貸款回收風險所必要，難認有何顯失公平之處。從而，上開加速條款並無民法第247條之1之適用，先予敘明。
㈡、系爭房地於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後遭第三人聲請強制執行，於114年7月18日經查封登記，相對人並於114年9月1日以臺北西松郵局4251號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應於函到5日內排除前開查封情事，逾期未排除，抗告人上開貸款債務視為全部到期等情，有系爭契約、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、存證信函附卷可稽（司拍卷第23-39頁），則相對人依加速條款主張本件抵押債權已屆清償期，並以此筆債務未獲清償為由，聲請拍賣抵押物，洵屬有據。
㈢、至抗告人已對第三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、上開強制執行程序並已停止、抗告人均有按期繳款，相對人因而暫無不足受償等情，均與本件相對人得否聲請裁定拍賣系爭房地無涉，重點在於擔保物被查封之事實仍存在。惟衡情抗告人或可向相對人證明其尚有資力按期繳付貸款，並與相對人協商暫緩持本件許可執行之裁定為強制執行，附此敘明。
㈣、從而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、第21條第2項，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9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 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　官  彭淑苑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周美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陳麗芬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。如提起再抗
告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
狀，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 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書記官　凃庭姍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 

115年度抗字第5號

抗  告  人  陳富俊  





相  對  人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進一  

代  理  人  吳佩蓉  

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抗告人不服本院民國114年12月4

日114年度司拍字第212號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抗告駁回。

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「抵押權人，於債權已屆清償期，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

    法院，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。」「最高限額

    抵押權，…準用關於普通抵押權之規定。」民法第873條、第

    881之17條分有明文。次按「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

    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，為左列各款之約定，按其情形顯

    失公平者，該部分約定無效：一、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

    之當事人之責任者。二、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。三、使

    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。四、其他於他方

    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。」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，而所

    謂「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」，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

    利義務，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，有顯失公平之情形。

    申言之，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顯失公平而為無效，法院應於

    具體個案中，全盤考量該契約條款之內容及目的、締約當事

    人之能力、交易經過、風險控制與分配、權利義務平衡、客

    觀環境條件等相關因素，本於誠信原則，以為判斷之依據，

    發揮司法對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審查規整功能，而維憲法平等

    原則及對契約自由之保障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72

   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二、抗告意旨略以：

㈠、兩造於個人房貸借款契約（下稱系爭契約）第11條第2項第15

    款約定「立約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貴行得酌情縮短借款期

    限，或得視為一部或全部到期。但貴行依下列（十四）款至

    第（十七）款之任一事由為前揭主張時，應於合理期間以書

    面通知立約人後，始生得縮短借款期限，或得視為一部或全

    部到期之效力：…（十五）擔保物被查封、限制處分或擔保

    物滅失、價值減少或不敷擔保債權時。」（下稱加速條款）

    ，而抗告人所有、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25,200,000元予相對

    人之新竹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1428建號建

    物（下稱系爭房地）固經第三人林君彥向本院執行處聲請強

    制執行而遭查封，惟經抗告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

    止執行後，已經本院以114年度聲字第104號、第124號裁定

    停止執行，有上開裁定為證（司拍卷第55-58頁），是以系

    爭房地並無價值降低或立即受有強制執行之危險，致相對人

    有不足受償之情形；再者，相對人為第一順位之抵押權人，

    縱系爭房地將來有遭拍賣之危險，相對人之債權亦會優先受

    償，對相對人而言並無任何不利益；甚者，抗告人迄今均有

    按時繳納與相對人間之貸款，並無違約之情事；況若抗告人

    與第三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之結果為抗告人勝訴，上開查封

    登記遭撤銷，形同相對人自始不符合聲請拍賣抵押物之要件

    ，然已對抗告人之財產造成不可回復之損害。是以，縱系爭

    房地被查封而符合加速條款之規定，抗告人所有房貸債務視

    為全部到期，然因相對人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，其聲請拍賣

    系爭房地應不予准許。

㈡、又系爭契約為定型化契約，上開加速條款之規定已構成民法

    第247條之1第2款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」、第4款「其

    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」顯失公平之情形。是以，

    上開加速條款應屬無效，相對人不得主張其對抗告人之債權

    已屆清償期並聲請拍賣系爭房地。

㈢、抗告聲明：⑴本院民國114年12月4日作成之准許拍賣抵押物裁

    定廢棄。⑵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駁回。　　

三、經查：

㈠、系爭契約固為定型化契約，然系爭契約借款金額高達2,100萬

    元且無連帶保證人，若抗告人將來因財務狀況惡化而無法按

    期繳付貸款，相對人僅存系爭房地可保障其債權，是以，上

    開加速條款實屬放款銀行即相對人合理控管貸款回收風險所

    必要，難認有何顯失公平之處。從而，上開加速條款並無民

    法第247條之1之適用，先予敘明。

㈡、系爭房地於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後遭第三人聲請強制執行，於1

    14年7月18日經查封登記，相對人並於114年9月1日以臺北西

    松郵局4251號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應於函到5日內排除前開

    查封情事，逾期未排除，抗告人上開貸款債務視為全部到期

    等情，有系爭契約、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、存證信函附卷可

    稽（司拍卷第23-39頁），則相對人依加速條款主張本件抵

    押債權已屆清償期，並以此筆債務未獲清償為由，聲請拍賣

    抵押物，洵屬有據。

㈢、至抗告人已對第三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、上開強制執行程

    序並已停止、抗告人均有按期繳款，相對人因而暫無不足受

    償等情，均與本件相對人得否聲請裁定拍賣系爭房地無涉，

    重點在於擔保物被查封之事實仍存在。惟衡情抗告人或可向

    相對人證明其尚有資力按期繳付貸款，並與相對人協商暫緩

    持本件許可執行之裁定為強制執行，附此敘明。

㈣、從而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

    予駁回。

四、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、第21條第2項，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

    1第1項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9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

    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 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　官  彭淑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周美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陳麗芬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。如提起再抗

告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

狀，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 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　凃庭姍
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 

115年度抗字第5號

抗  告  人  陳富俊  





相  對  人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進一  

代  理  人  吳佩蓉  

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抗告人不服本院民國114年12月4日114年度司拍字第212號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抗告駁回。

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「抵押權人，於債權已屆清償期，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，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。」「最高限額抵押權，…準用關於普通抵押權之規定。」民法第873條、第881之17條分有明文。次按「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，為左列各款之約定，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，該部分約定無效：一、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。二、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。三、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。四、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。」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，而所謂「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」，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，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，有顯失公平之情形。申言之，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顯失公平而為無效，法院應於具體個案中，全盤考量該契約條款之內容及目的、締約當事人之能力、交易經過、風險控制與分配、權利義務平衡、客觀環境條件等相關因素，本於誠信原則，以為判斷之依據，發揮司法對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審查規整功能，而維憲法平等原則及對契約自由之保障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72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二、抗告意旨略以：

㈠、兩造於個人房貸借款契約（下稱系爭契約）第11條第2項第15款約定「立約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貴行得酌情縮短借款期限，或得視為一部或全部到期。但貴行依下列（十四）款至第（十七）款之任一事由為前揭主張時，應於合理期間以書面通知立約人後，始生得縮短借款期限，或得視為一部或全部到期之效力：…（十五）擔保物被查封、限制處分或擔保物滅失、價值減少或不敷擔保債權時。」（下稱加速條款），而抗告人所有、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25,200,000元予相對人之新竹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1428建號建物（下稱系爭房地）固經第三人林君彥向本院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而遭查封，惟經抗告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後，已經本院以114年度聲字第104號、第124號裁定停止執行，有上開裁定為證（司拍卷第55-58頁），是以系爭房地並無價值降低或立即受有強制執行之危險，致相對人有不足受償之情形；再者，相對人為第一順位之抵押權人，縱系爭房地將來有遭拍賣之危險，相對人之債權亦會優先受償，對相對人而言並無任何不利益；甚者，抗告人迄今均有按時繳納與相對人間之貸款，並無違約之情事；況若抗告人與第三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之結果為抗告人勝訴，上開查封登記遭撤銷，形同相對人自始不符合聲請拍賣抵押物之要件，然已對抗告人之財產造成不可回復之損害。是以，縱系爭房地被查封而符合加速條款之規定，抗告人所有房貸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然因相對人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，其聲請拍賣系爭房地應不予准許。

㈡、又系爭契約為定型化契約，上開加速條款之規定已構成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」、第4款「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」顯失公平之情形。是以，上開加速條款應屬無效，相對人不得主張其對抗告人之債權已屆清償期並聲請拍賣系爭房地。

㈢、抗告聲明：⑴本院民國114年12月4日作成之准許拍賣抵押物裁定廢棄。⑵相對人於原審之聲請駁回。　　

三、經查：

㈠、系爭契約固為定型化契約，然系爭契約借款金額高達2,100萬元且無連帶保證人，若抗告人將來因財務狀況惡化而無法按期繳付貸款，相對人僅存系爭房地可保障其債權，是以，上開加速條款實屬放款銀行即相對人合理控管貸款回收風險所必要，難認有何顯失公平之處。從而，上開加速條款並無民法第247條之1之適用，先予敘明。

㈡、系爭房地於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後遭第三人聲請強制執行，於114年7月18日經查封登記，相對人並於114年9月1日以臺北西松郵局4251號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應於函到5日內排除前開查封情事，逾期未排除，抗告人上開貸款債務視為全部到期等情，有系爭契約、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、存證信函附卷可稽（司拍卷第23-39頁），則相對人依加速條款主張本件抵押債權已屆清償期，並以此筆債務未獲清償為由，聲請拍賣抵押物，洵屬有據。

㈢、至抗告人已對第三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、上開強制執行程序並已停止、抗告人均有按期繳款，相對人因而暫無不足受償等情，均與本件相對人得否聲請裁定拍賣系爭房地無涉，重點在於擔保物被查封之事實仍存在。惟衡情抗告人或可向相對人證明其尚有資力按期繳付貸款，並與相對人協商暫緩持本件許可執行之裁定為強制執行，附此敘明。

㈣、從而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、第21條第2項，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9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 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　官  彭淑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周美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陳麗芬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。如提起再抗

告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

狀，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 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　凃庭姍



